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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364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王文波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解决电动车充电乱象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自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隐患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我局多次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对《河南省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方案》《新乡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方案》等文件传达学习。我局按照《河南省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有关消防安全要求，在全市物业小区大力推动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增设、更新建设工作。在充分征求业主意见后，采取了破除部分绿地后改造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将部分规划机动车位改造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在小区外合理位置加装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等方式，通过物业公司自行改造、引进第三方充电设施商家改造等途径，推动既有住宅小区加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截至目前，全市物业小区累计增设充电接口8.3万个，同2024年3月份对比增长了84%。老旧小区方面，自2019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开展以来，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内容依据小区环境和群众意愿，在兼顾完善功能和落实历史建筑保护修缮要求前提下，根据小区实际条件，改造或建设小区停车库（场），增加电动自行车及汽车充电配套设施，总体来看，我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改造）覆盖率达到90%以上。

“加快完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已纳入2025年新乡市重点民生实事，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推进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车停放充电设施建设，推动应建未建、缺建的居民住宅小区及时补建，已纳入改造计划的老旧小区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建设作为优先改造内容组织实施。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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